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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114年度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及人員評選資料檢核 
	項目
	檢核內容
	申請人自我檢核

	□績優教保服務機構
	1. 績優教保服務機構申請表。

2. 績優教保服務機構單位推薦表(無則免附)。
3. 優良事蹟佐證資料。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4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5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-主管人員
(園長、園主任)
	1. 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-主管人員自述表。
2. 教保服務人員推薦表(無則免附)。
3. 服務年資證明（由主管機關或幼兒園開立之服務證明，服務年資計算截止日至114年5月22日止）。
4. 優良事蹟佐證資料(建議佐證資料可包含：領導策略、行政績效、辦理及推展幼兒教保活動，或其他優良事蹟且近3年內在園執行者)。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5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6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7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8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-非主管人員
(教師、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)
	1. 服務績優教保服務人員-非主管人員自述表。

2. 教保服務人員推薦表(無則免附)。

3. 服務年資證明（由主管機關或幼兒園開立之服務證明，服務年資計算截止日至114年5月22日止）。

4. 優良事蹟佐證資料(建議佐證資料可包含：主題、方案、班級經營、幼兒學習及生活輔導紀錄，或學習區之教學歷程及省思，或其他優良事蹟且近3年內在園執行者)。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5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6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7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8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· 
	9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□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
	1. 研究績優教保服務人員自述表。

2. 教保服務人員推薦表(無則免附)。

3. 服務年資證明（由主管機關或幼兒園開立之服務證明，服務年資計算截止日至114年5月22日止。
4. 優良事蹟佐證資料 (建議佐證資料可包含：最近5年內已發表之研究著作(含教學研究)、創作及研發之教材教具)。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5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6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7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	
	8. 
	□已檢附 □未檢附


申請人/教保服務機構：
7

